大庆市人民医院氧气壁带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RMYYYX2647
二、项目名称：氧气壁带
三、采购方式：院内竞争性谈判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采购。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投标提供书面资料:

	序号
	投标文件
	包含项目

	1
	生产厂家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4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5
	
	医用中心吸引系统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6
	经销商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7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8
	
	提供有效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生产许可证GC2级及以上资质。

	9
	
	提供有效的人员特种设备行业管理与操作证

	10
	
	有效的低压电工证和有效的焊工证

	11
	
	提供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12
	
	提供有效的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含二级）以上资质

	13
	
	开户许可证

	14
	
	法人代表授权书

	15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16
	
	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17
	
	所投产品逐级授权

	18
	产品报价明细：报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视为无效报价

	19
	投标资料承诺书，保证投标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20
	勾选《大庆市人民医院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21
	技术规范偏离表[实质性参数需提供产品检测报告，产品技术要求（办理产品注册时投交的材料），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佐证材料]

	22
	产品彩页及产品检验报告

	23
	售后服务承诺书及质量保证协议

	24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

	25
	提供近三年内“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证明（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

	26
	提供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本单位及投标代表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成立的企业（三个月内成立的）或在法规范围内不需提供的机构，应提供书面说明和有关佐证文件



	27
	投标报名前必须进行现场踏勘


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按顺序装订、字迹清晰、全部加盖公章。

特别提示：“社保经办机构”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第六十条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

税务部门出具的佐证文件（如完税证明）不作为有效资格条件。

六、技术需求及数量：见附件

投标文件格式

（一）标书要求：一本正本、三本副本，每页均加盖公章，装订方式为胶装，密封。

（二）参与两项或以上采购项目投标的需各项目独立做标书。

（三）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一致）

3.投标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日期

（四）标书内需含目录并与页码相对应。

（五）提供原件的需单独密封。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请投标方自留底稿。

八、报名须知

（一）中标价格为税后价格。

（二）报名时间：2026年7月6日至2026年7月8日。

（三）报名方式：大庆市人民医院后勤二楼205室现场报名。

（四）资质审核科室：大庆市人民医院医学装备科。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六）投标代表（法人或法人授权人）请在开标时间前半小时携带身份证到达会场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九、咨询电话：  医学装备科： 0459-6612940   

采 购 办：   0459-6612089
附件1：(包一)

	序号
	采购项目
	使用科室
	数量

（套）
	预算价格

（元）
	备注

	1
	氧气壁带
	肿瘤一科等
	30
	60000
	氧气终端、负压终端、床头灯、呼叫器、电源插座，含设备带

	2
	氧气壁带
	肿瘤一科等
	15
	25500
	氧气终端、负压终端、床头灯、呼叫器、电源插座，不含设备带


大庆市人民院

2026年7月3日
附件1
技术要求

1.设备带采用铝合金材质静电喷塑，分三槽设计，将强电、弱电、气体管道分开，设备带颜色可由医院选择，面板平均厚度不小于1.5ｍｍ。气体终端、床头灯、呼叫器、电源插座安装在设备带上。铝合金设备带的外观样式需在投标前封样。

2.气体终端：

（1）材质：国标、英标黑盖，铜制体，塑料盖。

（2）用快速自封插拔式接头，

（3）终端压力：普通病房终端压力不低。于-0.02--0.07MPa。

（4）终端流量：大于30L/min。

（5）验收标准：YY/T0186-94《医用中心吸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3.配套电气

（1）设备带上所有的插座、开关、灯具、线缆、绝缘套管全部由中标单位负责。插座线缆为WDZB1（t1，d1）-BYJ-3x4，照明线缆为WDZB1（t1，d1）-BYJ-3x2.5。设备带上所有的线缆严谨裸露敷设，全部采用金属软管或绝缘套管。照明采用T4管LED灯源，白日光（4200-4500K），视觉效果好。高输出、高光效、高显色指数，节省电能，低电压起动，稳定性好，外形美观、使用寿命长。

（1）插座、开关：开关为翘版式单联单控开关。

（2）在医气井内设有电源插座，电源插座以下由中标单位负责为医气设备供电。

（3）所有线缆必须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且检测报告必须具备二维码。

4.设备带及配套设施系统
（1）设备带面板采用优质铝型材，表面静电喷塑，外观华丽、功能齐全，颜色可以选择。设备带内的结构设计充分考虑到系统气体、强电、弱电分离的原则，采用三腔式设计，气体管道、强电电线、弱电电线分别安装在相互隔离的槽内。医用综合设备带安装有氧气、吸引系统的快速接头。自动密封、使用安全、快速可靠，确保达到接头插拔万次无泄漏。医用综合设备带安装的带式床头照明灯为嵌入式，光源为冷光源日光节能灯（4w）。可以满足医院各病房要求。每条设备带均安装一套漏电保护器，确保病人能够安全地使用电器。

（2）气体终端接口方式采用快速插拔式。其终端流量≥10L/min，终端采用自封闭式快速接头，使用时只要将湿化器插入终端就能自动定位，然后打开湿化器开关即可调节流量至合适值后供病人吸氧，不用时只要轻轻一拔，气源就自动切断，停止送氧或吸引。

（3）设备带安装的带式床头照明灯为嵌入式，并配有照明灯罩，外观漂亮，光源为冷光源日光节能灯，开关安装在设备带利于病人控制的位置。

（4）每条设备带均安装一套漏电保护器，确保病人能够安全地使用电器。

（5）每条设备带均安装气体维修阀，便于维修。

（6）将气体管道、强电电线、弱电电线分别安装在相互隔离的槽内，免费开孔。

★5.设备生产日期为合同签订日期半年之内。
备注：“★”为必须满足条款，如有1条不满足，投标无效；非“★”条款如有3条不满足，投标无效。

附件2

设备质保期内质量问题处置条款

 1. 质量问题认定：本条款所指质量问题，为设备在质保期内，因产品自身设计、生产、原材料、装配等非人为因素、非采购方操作不当、非外力损坏导致的故障、性能不达标、无法正常运行等问题，不包含采购方人为损坏、违规操作、不可抗力造成的设备故障。

2. 维修及不合格认定：设备出现上述质量问题后，供货方需在接到采购方故障通知后，按合同约定时限指派专业人员开展免费维修工作；若经一次性维修后，设备仍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参数、使用标准及正常临床运行要求，经双方共同核验，即应判定为质量问题。供货方接到通知后拒绝进行核验的，视为认可采购方单方对质量问题的判定结果。
3.影响诊疗时长认定：设备经维修后故障仍然持续，导致采购方相关临床诊疗项目无法正常开展、诊疗工作被迫中断，累计影响时长达到3个工作日及以上的，即触发本条款后续处置规则。

4. 处置方式执行：满足以上情形的，采购方有权自主选择以下任一处置方式，供货方须无条件配合执行：

选择一：解除合同并退货，供货方需在采购方提出解除合同及退货要求后，即视为原合同解除并在约定时限内全额退还采购方已支付的全部设备款项，同时负责设备拆卸、运回等全部事宜并承担相关费用。如给采购方造成损失，供货方还应按照实际损失数额进行赔偿。

选择二：更换全新合格设备，供货方需在约定时限内，免费为采购方更换同型号、全新且符合国家及合同质量标准的合格设备，完成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及验收，确保设备立即投入正常临床使用。如给采购方造成损失，供货方还应按照实际损失数额进行赔偿。

5. 质保期限延长：若处置方式为更换全新设备，则质保期应以新设备更换完成，验收合格之日起重新计算。


